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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师教〔2017〕68号 
泉州师范学院关于举办2017年度本科教学新秀奖评选的通知

各学院、机关各部（处、室）、各直属单位：
为表彰在本科教学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引导更多的教师积极投入和研究本科教育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根据《泉州师范学院本科教学新秀奖评选办法(试行)〔2017〕60号（附件1）》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2017年度本科教学新秀奖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
学校成立教学竞赛组织委员会，由分管校领导、教务处、督导室、教师发展中心及受聘专家组成，负责评选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实施。各二级学院成立评选工作小组，负责二级学院教学新秀奖评选的相关工作，并将评选实施方案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教务处。教务处对各二级学院评选工作实施情况进行随机抽查，评选组织奖。
二、参赛对象及条件
1.学校在职在岗专任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2.切实履行教师教学岗位职责，严格执行学校教学制度，积极参加教研室开展的各项活动，潜心教学，关爱学生。

3.1977年10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三年及以上高校教龄。

4.近三年来每学年承担本科生课堂授课时数不少于96学时；未出现教学事故，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所授课程学生网上评教成绩均在85分以上。

5.近三年内已获得省、校级教学竞赛奖一、二等奖的教师一般不再参选。

三、竞赛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坚持注重教学基本功和实际应用能力；坚持注重教书育人；坚持程序严谨、规范。

四、竞赛程序

分二级学院选拔赛和校级决赛两个阶段进行。二级学院选拔赛由各二级学院负责组织，校级决赛由教务处负责组织。

第一阶段：二级学院选拔赛（截至11月25日）

1.本人报名。符合评选条件的教师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二级学院报名。

2.学院选拔。各二级学院对报名参赛的教师进行资格审核，并在学院范围内组织选拔并择优推荐1-2名优胜者参加学校决赛。

3.各二级学院将《泉州师范学院本科教学新秀奖选手推荐表》一式8份（具体见附件2），竞赛课程教学大纲（见附件3-3）、教学设计（见附件3-4）、课堂教学讲稿PPT等材料，汇总后交教务处备案。

4.各二级学院应通过形式多样的听评课、公开课、示范课、观摩课等方式开展评选活动，院级评选活动中的教学竞赛、教学观摩、教学交流是本次活动的基础，也是本次教学新秀奖组织奖评选的主要依据之一。
（二）第二阶段：校级教学竞赛（12月中下旬）

1.随机听课。校级督导人员对参加学校决赛的优胜者随机听课测评2次以上。

2.资格审核。学校对各二级学院推荐参加决赛的教师进行资格审核。审核主要依据： 近三年来每学年承担本科生课堂授课时数不少于96学时；未出现教学事故，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近三年所授课程学生网上评教成绩均在85分以上，学校教学督导员随机听课的平均成绩为85分以上。

3.校级决赛按《泉州师范学院本科教学新秀奖实施方案》（具体见附件3）执行。

4. 公示表彰。每个组别根据每位参赛教师得分，从高到低评选产生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一等奖名额4人；二等奖8人；三等奖若干），由学校授予泉州师范学院本科教学新秀奖一、二、三等奖荣誉称号。个人奖金归获奖个人所有。组织奖由教务处组织评委根据本次评选活动各二级学院的开展情况及效果组织评审，给予获奖单位奖金2000元。组织奖和奖金由获奖单位根据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附件：1.泉州师范学院本科教学新秀奖评选办法(试行)
2.泉州师范学院本科教学新秀奖选手推荐表
　      3.泉州师范学院本科教学新秀奖竞赛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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